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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私塾作为一种传统教育机构在“壬寅学制”公布以后便遭到新式学校的冲击 , 但它与中国近代国情融

合,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并发挥着巨大历史作用。自新式学堂出现以后, 关于私塾是存、亡,

还是改良及改良到何种程度, 有过众多讨论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 就在这种存亡不定的历程中更显现了它的

时代价值, 突显了私塾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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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是旧时由民间个体设立的教学组织机构。通

常认为私塾是从孔子兴办私学时开始的。从春秋战国

私学诞生到近代“壬寅学制”公布以前 , 私塾作为小

学性质的教育机构 , 承担着日常杂字、洒扫应对、简单

的算数记账等基本文化知识传授的任务 , 对于提高广

大群众基本文化水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种民

间个体设立的承担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基层

教育机构 , 私塾一直是被历代王朝承认并倡导发展的

一种教育组织。

自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出现以后 , 关于私塾去、

存 , 还是改良及改良到何种程度 , 有过众多讨论 , 也出

台了众多政策。私塾也在各种讨论和政策之下面临着

不同的命运。但是 , 就在这种存亡不定的历程中更显

现了它的时代价值, 突显了私塾顽强的生命力。

一、从遭遇挑战到实行改良, 教育资源得以保存

清末“新政”期间,发展新式学堂教育成为清政府

推行新政的一大举措。朝野上下争言教育普及,清政府

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1901 年,下令废书

院改学堂;1904 年,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

新学制;1905 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这些措施

的促动之下,兴办新式学堂形成热潮。在新式学堂大受

追捧的背景下 , 私塾作为旧式教育的代表 , 遭到严峻

的挑战。

但是 , 当时新式学堂的发展并不像人们理想中

的那么顺利。首先 , 经费就是一个大问题。新式的公

立学校要仰仗政府的财政拨款才能生存发展 , 但 是

晚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捉襟见肘的。庞大的军费开

支 、战 争 赔 款 、巨 额 外 债 的 支 出 , 已 经 使 政 府 一 天 天

面临财政破产的境地。宣统三年(1911 年)国 家 财 政

预算中 ,总计 298 448 365 两 ,而学部和各省教育经费

合计为 2 747 477 两,仅占 1%[1]。所以 , 单凭政府财政

支持下的新式学堂远远不能解决当时的基础教育需

要 , 更不能解决教育普及问题。其次 , 地区间的经济

差异问题。近代中国地域广大 , 经济滞后、地区间发

展极不平衡 , 要想短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普遍地兴办

新式学校是极不现实的。尤其是那些经济落后的偏

远、贫困地区 , 新式学堂更是没有扎根的条件。而要

实 现 新 式 教 育 的 宗 旨 ,连 贯 性 培 养 人 才 ,又 不 可 能 舍

弃偏僻的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 , 而这些地区仅仅依

靠 创 办 新 式 小 学 来 谋 求 初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更 是 不 够

的。为此 , 这些地区本已存在的私塾可以代之实施本

地区的普及教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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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 这一时期 , 私塾也的确大量存在 , 可以说

是遍布全国广大城乡。如四川安县,“清末民初, 各类

私塾遍及城乡,每村少则 1 所,多则 3 所,每所学生少则

5 人,多则 50 余人”[2] 。又以河北省为例,据 1907 年直

隶提学司的调查,“各府州县官私两等小学虽已设立,

而与私塾比较, 尚不敌其十分之一”[3] 。即使基础教育

向来发达的江苏省 , 宣统元年(1909)年底,“共有新式

小学校 800 余所,学生 3 700 余人,而私塾则达 7 000 余

所,约九倍之。估计每所学生十人,学生亦倍之”[4]。

所以 , 在当时的办学条件下 , 尤其是在经济条件

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 , 完全以新式学校取代私塾是不

可能的 , 于是 , 将私塾改良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便成

为人们的首选。随着人们对私塾存在必要性的认识 ,

对私塾改良的举措也由新式知识分子的“民间行为”

逐步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 而成为 “政府行为”。

1910 年,学部公布了《改良私塾章程》, 使私塾成为官

方承认并对其进行管理的教育组织。

清末“新政”以后的私塾改良考虑到了当时的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 , 认识到了传统的教育资源的价值并

加以利用 , 这对于节约教育资源、保存教育机会起到

了重大的作用。

二、从遭遇取缔到恢复改良, 私塾价值得到重视

( 一) 民国初年 , 政府下令取缔私塾 , 削减了受教

育机会

清末“新政”后私塾改良进行的时间并不长。中

华民国成立 , 建立了新的民主共和政体 , 从而需要有

新教育与之相适应 , 于是需要建立新的学校系统。不

但旧式私塾 , 甚至改良的私塾都成为建立新教育的不

和谐音符。政府改变了清末“新政”以来对私塾的态

度 , 开始对私塾进行取缔。各个省份也制定了限制私

塾发展的章程 , 私塾数量随着政府取缔政策的出台而

剧减。清末以来私塾改良的势头也已不复存在。私塾

由此再次遭受挑战。然而 , 如此对待私塾的态度带来

了巨大负面效应。为了实现新教育理想 , 抛弃原有旧

式教育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式小学的发展 , 但一

味指望中央财政拨款的新式小学来满足基础教育的

需求显然是不够的。当时政府财力根本不能满足所有

适龄儿童特别是广大偏远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 从

而导致义务教育经费渠道单一 , 严重地束缚了义务教

育的推行 , 这种一刀切地关闭众多私塾的举措 , 造成

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 不能保证更多儿童接受基础

教育。

( 二) 1914 年教育部重新审视私塾的价值

民国初年对私塾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带来了重大

负面影响。于是, 教育部 1914 年颁布的《整理教育方

案草案》中明确表示:私塾“苟可以设法改良 , 俾其渐

就范围 , 足为异日代用小学之备 , 又何必遽行废止 , 转

使社会有格不相通之疑 , 地方有猝难设学之叹?”[5] 教

育部肯定了私塾在普及教育中的价值 , 并对前段时间

对私塾的大面积取缔表明了态度。1915 年 1 月 , 袁世

凯发布《颁定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 提出初

小四年为义务教育年限 , 再次强调各地制定普及义务

教育规划时 , 要考虑私塾的存在价值。政府对普及义

务教育重视的同时 , 私塾也被提起重视。当时提出对

私塾的政策是 :“即私家学塾 , 但能合乎教授管理之

法, 亦当与各学校受同一之制裁。”“私塾取奖进主

义 ,得就其程度高下 ,受两等小学同一之待遇 ,期于同

化于学校。”[6]

政府之所以在重视普及教育之时 , 提起了对私塾

的重视, 同样与教育经费相关。时隔十年, 1925 年 10

月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通过了《实行义务教育应

规定筹款办法案》的决议中指出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

并没有详细规定 , 而是要求各省自行解决 , 而各省又

将经费责任推给各县 , 各县只能自行想办法 , 所能解

决的也只是皮毛而已。

这一时期 , 在普及教育呼声高涨之时 , 人们意识

到将私塾完全取缔是不明智的。在教育部的明示之

下, 私塾改良再次被重申与重视。私塾重新又保存下

来并发挥着普及教育的作用。

三、为大力推行义务教育, 再次加大私塾改良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成 立 后 , 调 整 了 教 育 政 策 , 把 推

行义务教育摆到非常突出的位置。1928 年 2 月 , 国

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普及 4 年义务教育。但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如果仅依靠正规小学来推行

义务教育 , 显然是不现实的。据 1930 年统计,江苏入

学 儿 童 虽 达“ 百 分 之 十 四 强 ,但 学 龄 儿 童 中 ,其 就 学

私塾者 ,概略估计 ,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7]。此时

私塾大量存在仍然因为它用已有的教育资源实施着

正规小学不能完成的普及教育的任务。据民国二十

五年《申报年鉴》载 ,1935 年度中央国库支出义务教

育经费 214 000 元 , 这一笔钱在当时的状况下 ,“仅

能 对 地 方 当 局 所 筹 措 之 主 要 教 育 款 项 予 以 补 助 而

已”, 远不够推行义务教育之用。由此,私塾乘隙存在

也便成为可能。

为更好地推行义务教育 , 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

私塾重要性的认识 , 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加大了对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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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的改良。1932 年 6 月 25 日, 教育部颁布 《第一期

(1932- 1935)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要求各地教育

行政机关,在义务教育实验区“督导区内改良私塾,并

奖励改良之私塾,改为小学或代用小学”。为此,是年 7

月,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改进私塾纲要》、《各市县

管理私塾办法》、《各市县私塾登记办法》、《浙江省

塾师讲习会办法》 等一系列涉及私塾改良的章程,加

大了私塾改良的力度[8] 。1936 年,国民政府公布《私塾

改良办法》, 规定:“私塾在不妨碍公私立小学招生之

范围内,得招收学龄儿童或年长失学之儿童,参照短期

小学或普通小学课程教学。”[9]明确表示对私塾保留并

进行改良, 并对改良作了具体的规定。

据 1936 年教育部对 1935- 1936 学年度全国私塾

的统计 , 该年度全国私塾共有 110 144 所 , 有塾师 110

933 人, 私塾学生 1 878 351 人 [10] 。又据《浙江教育志》

统计, 到 1935 年, 国民政府加大了私塾改良的力度后,

该年私塾数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由原来的 2 033 所增

至 2 455 所, 学生由 44 170 人增至 54 324 人。1936 年,

江苏扬州私塾与学校数量比例大概为 10∶1[11] , 尤其在

没有新式学校建立的地方, 私塾更是星罗棋布,遍及城

乡 , 显现着它在推行义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

期政府对私塾的态度是着重积极改进而不再注重消

极取缔,使得改良后的私塾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 , 补

充了社会办学力量的不足。

四、结语

从以上不同时期对私塾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 , 私

塾改良进程始终与普及教育的重视程度联系在一起。

普及教育需要政府有资金办学 , 需要家长有经济条件

送孩子上学。从清末“新政”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政

府的财政状况总是难以满足普及教育的需要。将原有

的私学性质的私塾改良成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学校 , 自

然可以节省大笔财政支出。另外 , 私塾的收费低于新

式的学堂, 学生入私塾每季纳 数角即可, 而初等学堂

学费至少须五角 , 多且一元或二元。所以 , 私塾的改

良 , 对于教育的普及有重要的物质保障作用。从历史

上来看 , 当社会各个阶层重视并关注义务教育的普及

时, 私塾的改良也自然地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1915、

1916 两年 , 掀起了一股普及义务教育的热潮 , 人们高

呼普及义务教育 , 此时私塾改良也加大了步伐。袁世

凯垮台后 , 北洋军阀群龙无首 , 政局出现了大动荡 , 内

战频繁 , 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着政局的态势 , 无暇于

教育 , 势必分散执政者推行普及教育的精力 , 私塾改

良也便少有人问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 政府又重

新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 在这一背景下 , 私塾又受到了

重视 , 使其在改良过程中 , 再次保存了已有的教育资

源, 保存了更多的入学机会。

私塾因近代普及教育的需要而存活下来 , 同时它

又在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它以特

有的简单、灵活、费用低廉的特点满足了近代社会广

大偏远农村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而且在近代教育

的革新过程中 , 继承了大量教育资源 , 为新式教育的

发展保存了大量的、必要的物质基础 , 缓解了政府办

学的经济压力。另外,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为保证儿童

接受最基本的教育 , 减少国民的文盲数量势必需要大

量的基础教育机构 , 但是在当时的国力状况下 , 由政

府主办新式学校来完成这项任务显然力不从心 , 而传

统教育制度下保留下来的私塾便担起了这一任务。私

塾的保存不仅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 而且

通过改良后的私塾又为新式学校补充了大量资源。即

使在今天 , 虽然私塾作为一种旧有教育、教学机构因

时代局限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 但是它作为一种办学模

式在广大偏远山区 , 尤其是义务教育远未普及的地

区 , 其规模小、办学灵活、费用低廉的特点对于这些地

区进行启蒙教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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